附件1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五批区级非遗工坊

申  报  书
单位名称（盖章）：                     
        项目名称：                            
所属镇（街）：                         
注意事项

一、封面“单位名称”需与法人资质证书名称一致；“所传承非遗项目名称”应为非遗代表性项目名称；“非遗工坊名称”应以非遗项目为依托命名，如：“琅琊酿酒”非遗工坊、“麦草画”非遗工坊、“泊里红席”非遗工坊；“所属镇（街）”为企业所在的镇（街）。
二、此表各项栏目以仿宋GB_2312小四号字体填写，可根据填报内容自行扩展版面。

三、表格内容一律在计算机上操作填写（除签字盖章部分），填写内容应真实、准确、简练，凡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取消申报资格。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所传承非遗项目名称
	
	非遗项目级别
	

	非遗工坊名称
	

	通讯地址
（邮 编）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非遗工坊负责人
	
	职务
	

	电    话
	
	电子邮箱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传承级别
	联系电话

	
	
	
	
	
	

	
	
	
	
	
	

	
	
	
	
	
	

	法人资质证明（单位资质证明）
	（此处为营业执照照片，或能证明单位资质的证明照片）


	申报单位总体情况
	总体情况对照申报条件填写，包含工坊名称、工坊地址、工坊面积、带动脱贫和就业人数，涉及定量指标需提供相关数据，2000字以内。


	备注
	                                     


附件2

非遗工坊申报材料要求
一、图片及说明（必交）
（一）数量
10张有代表性的，能够反映该非遗工坊相关情况等内容的近期照片。申报图片中要有反映非遗工坊场地设施、操作场景和工坊室外全貌的照片。
技术要求
横向分辨率1800以上，JPEG格式，大小在5M以内。
相关说明
每张照片以“工坊名+序号”为格式命名，另在word文档对应注明：拍摄时间、地点、拍摄者、相关人员、画面内容等，150字以内（不得以说明作为照片名）。
图片材料中对该非遗工坊的说明应与申报书中的信息保持一致并紧密关联。
二、其他辅助资料（选交）
提供该非遗工坊的补充信息，如所获与非遗保护传承、乡村振兴等相关的社会荣誉、奖励、证书、有关视频等。
附件3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五批区级非遗工坊申报汇总表

	序号
	所在县
（市、区）
	工坊名称
	依托的
非遗项目
	产品
名称
	非遗工坊带头人/企业负责人
	联系方式
	代表性传承人数量
	就业人数
	非遗工坊简介
（150字以内）

	举例1
	青岛西海岸新区
	麦草画非遗工坊
	麦草画手工技艺
	麦草画
	×××
	150××××××××
	2
	100人
	麦草画非遗工坊位于×××镇×××路××号，占地面积×××平米，设有×××、制作车间和××××等。现有设备有×××××、××××、××××、××××××、麦草画做画用工具×××余件。现有麦草画产品××幅。吸纳就业人数×××余人。





